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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信”涉嫌多罪 别因贪小利断前程
□ 本报记者  　黄辉

□ 本报通讯员　陶然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不少犯罪分子恣意以

信息网络为媒介，从事提供银行卡、电话卡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由于犯罪行为的隐蔽性、方法的智能性和

空间的虚拟性，往往难以有效打击和追查，对社会治安

和家庭幸福造成严重危害。

　　2020年10月10日，国务院召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以打击、治理、惩戒开办及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

罪团伙为主要内容的“断卡”行动。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自“断卡”行动开展以来，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以下简称“帮信罪”）案件呈井喷

式增长，截至2022年1月31日，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在校

大学生涉嫌“帮信罪”案件398件449人，其中江西法院

一审审结22件25人，大学生俨然成为“帮信罪”的重点

群体，让人深感惋惜的同时，也不由得引人反思。

法律意识淡薄是主因

　　《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深陷“帮信”泥潭的在

校大学生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 主观恶意不大。有的大学生在寻找实习机会、

社会兼职过程中误入歧途，被犯罪团伙所利用，步入犯

罪陷阱；有的大学生交友不慎、识人不明，在所谓“朋

友”“老乡”的引诱、教唆下出租、出售“两卡”，被贩卡团

伙拉拢、利诱，陷入犯罪泥潭不可自拔。他们虽然犯罪

主观恶意不大，但对犯罪行为是明知的，且往往出于义

气或利益放任或者允许他人的犯罪行为。

　　——— 法律意识淡薄。他们中以就读职业高校的居

多，往往侧重技能教学，忽视了法治教育，对“帮信罪”

缺少警惕和防范意识，对自身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违法犯罪性认识不足，对自己帮助犯罪行为在整个网

络犯罪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随之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

缺乏认知。

　　——— 利益驱动明显。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消费欲

望强烈，相互攀比心重，但苦于无经济来源，对非法交

易“两卡”类“低成本、高收入”兼职需求高，在金钱诱惑

面前容易成为诈骗团伙违法犯罪的附庸，有的甚至由

最初赚取佣金的“工具人”，演变为拉拢、招募、组织下

线的“牵头人”。

辐射面广危害极大

　　“帮信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

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

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通常表现为为网络电信诈骗等

犯罪提供银行账户及手机号码，用以接收并转移诈骗

所得。

　　司法实践中，不少大学生对“帮信罪”的认知存在

误区，他们自认为仅仅出于蝇头小利出租、出借、出售

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社会危害性不大，不至于伤天

害理。

　　“事实上，‘帮信’行为社会影响大，串并案突出辐

射面广，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洗钱犯罪均是借助

银行卡实现转账套现的。”相关法律专家告诉记者，以

贩卖个人银行卡为例，行为人贩卖的银行卡往往被用

于向全国各地不特定的多名被害人实施诈骗，串并案

件数量较多，涉案地区广、涉案人数多，为案件侦破及

被害人经济损失挽回带来极大困难。因此，从事“帮信”

犯罪活动也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联合人民银

行对相关人员实施信用惩戒、限制业务、严管账户等惩

戒措施。

　　南昌市第二金融法庭介绍，除此以外，刑法修正案

（九）新增设了“帮信罪”，规定于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

之二当中，体现了刑事立法领域通过惩处网络犯罪帮

助行为来加大对信息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关于办理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对该罪进一步

作出了解释，规定了包括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

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

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等9种情

形，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规定

的“情节严重”。

　　法官告诫，“帮信”行为除受到相关惩戒以及涉嫌

刑法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外，还有可能涉

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和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甚至构成诈骗罪，可能给个人带来牢狱

之灾，危害性极大，切勿以身试法。

多措并举共建法治校园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所谓的少年和责任，正是当下大学生群体当仁不让的

责任担当。大学生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铁肩”“脊梁”，更应该是尊法守法、抵御犯罪、共建法

治校园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为此，南昌市第二金融法庭建议，一方面，加强法

治宣传。结合“断卡行动”，创新设立“法院+高校”院校

共建新模式，联合公安局、检察院、司法局和金融等部

门，借助新媒体平台，大力开展典型案例庭审公开及宣

传活动，通过典型案例、庭审公开、模拟法庭、送法进校

园等活动，警示在校学生涉“两卡”的犯罪风险，督促大

学生树立法治思维，不让诈骗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更

不让蝇头小利断送自己的美好前程。

　　另一方面，加强高校管理。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和

法治讲师的引领作用，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心理疏导，

在全校范围内定期摸排，完善工作台账，以点带面，以

面带全，在全社会建立多层次、多角度的反诈“防火

墙”，强化源头预防“帮信”行为。

　　南昌市第二金融法庭认为，除了学生和学校的自我

管理，社会各方面都应关注“帮信”行为对大学生的影响

并加强监督。金融机构应加强业务管理，进一步提升开

卡审核门槛，全力切断非法开办“两卡”通道，最大程度

压缩相关不法行为的空间；人民银行应充分运用信用惩

戒、限制业务、严管账户等惩戒措施，将违法违规记录到

个人征信报告，暂停相关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支付账

户所有业务，提高“帮信”行为违法成本；公检法部门应

加强在网络犯罪方面的沟通协调工作，努力增进法律适

用共识，统一公检法之间的证据标准，统一司法裁判标

准，形成惩治该类犯罪的合力，让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无滋生的土壤，彻底远离纯洁高尚的“象牙塔”。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赵建荣 丁真子

　　

　　19岁大学生陈某与同伴一同进入江苏

省苏州市某森林公园游玩，两人沿石板路

行走时，发现有多名游客驻足朝路边山坡

树林方向观看，甚至有游客举起相机朝该

方向拍照。心怀好奇的陈某与同伴便转而

上了山坡，随后两人突然冲了下来，陈某更

是因为快速跳下山坡至石板路上，不慎摔

倒在地。后在监控录像上发现，就在陈某摔

倒后约20秒，距事发地点数米处的树上出

现一只猕猴。

　　陈某摔倒后，在森林公园工作人员协

助下被送医救治，经诊断为左胫腓骨骨折

错位，至起诉时花费医疗费5万余元。陈某

认为，森林公园明知山中有野生猕猴，仍未

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应承担侵权责任，遂

诉至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要求森林公

园赔偿医保未报销部分共10070元。

　　庭审中，陈某称自己想穿越山坡至开

阔地拍照，没想到遇到猕猴，一时害怕不小

心摔倒。森林公园辩称，陈某摔伤是其自身

不当行为所致，森林公园已采取必要的警

示措施，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不应担责。

　　法院查明，该森林公园入口处放置了

提示牌，载明“游客在游玩途中切勿主动戏

逗猕猴，避免被猕猴攻击而受伤”；在通向

事发现场的石板路的两处显著位置设置了

提示牌，载明“提示：猕猴出没，注意安全。

野生猕猴只适合远观”。穿越山坡到上方拍

照正常仅需3至4秒钟，但监控显示，陈某两

人在山坡上逗留的时间远超正常时间，可

推断两人极有可能系逗留在山坡上近距离

观看猕猴。

　　陈某和同伴不顾警示近距离观看猕

猴，又因躲避猕猴冲下山坡，陈某跳下摔伤

而同伴跑下未伤。该山坡坡度不高，与石板

路衔接位置较为平坦，并非危险之地。陈某

作为一名成年人，未注意安全而选择跳下

山坡，导致摔伤，应自行承担风险。此外，园

方在陈某受伤后也及时予以协助让其得到

救治，上述举措已尽到了提醒和安全保障

义务。

　　综上，法院认为森林公园对陈某的受

伤不存在过错，判决驳回陈某诉请。当事双

方均服判息诉。

　　法官表示，游客在公共场所内游玩时，

应有基本的规则意识，有责任遵守该公共

场所的安全提示，因不遵守规则、不遵从安

全提示而造成的危害后果应自行承担。游

客在游玩时莫任性、守规矩，尊重法律与规

则，共建文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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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警示观猴摔伤，自行担责

□ 梁成栋

　　

　　如今手机支付已经成为主流，然而不少店家习惯于

只看顾客转账付款的界面而不看自己收款界面，于是有

些人利用这种情况假装付款，使店家遭受了损失。3月26

日，河南郑州一家商店内的两名女子买衣服，在付款的时

候，就用截屏欺骗店主。

　　就此侵财性质，引发网友争议。有网友表示，事件中

的两名女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也有网友认为，该两

名女子采取了欺骗行为，使商家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

物，其行为应当认定为诈骗。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梦迪认为，该行为应当认定为诈骗，至于是否涉嫌构成

犯罪，还应结合具体涉案数额来判断。

　　日常生活中，盗窃和诈骗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侵犯公

众财产安全的危害行为。随着手机支付的兴起，近年来出

现了一些新型侵财类违法犯罪，这些行为是盗窃？还是诈

骗？如何判断？一起来看看专业人士的答疑解惑。

　　场景一：顾客在购物出示二维码时，被身后的不法分

子通过手机扫码的方式造成资金流失。

　　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亮介绍说，在我国，“处

分行为”被认为是盗窃与诈骗的分水岭。处分行为是指被

害人任何自愿地直接造成财产减损的法律性或事实性的

作为、容忍和不作为。在其他犯罪成立条件都具备的前提

下，基于被害人的财产处分取得财物的，涉嫌诈骗罪；反

之则只能涉嫌盗窃罪。正是从区分盗窃与诈骗的角度，处

分行为中有三个要件需要特别加以重视，即财产减损的

直接性、处分意识的必要性以及财产处分的自愿性。这三

个要件不仅直接限定着处分行为的范围，同时也构成了

区分盗窃与诈骗的标准。

　　“简单来说，‘自愿交付’的是诈骗，‘被迫交付’的是

盗窃。”王亮表示，在这个场景中，需要根据遭受财物损失

的对象来判断是盗窃还是诈骗。若认为顾客被骗遭受损

失，则不法分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若认为商家被骗

遭受损失，则不法分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诈骗。

　　场景二：某便利店抓获一名不法分子，他把店里的收

款二维码偷偷换成自己的，店家在一个月后结款时才发

现该不法分子已收款数万元。

　　“不法分子掉换（覆盖）商家的微信收款二维码，从

而获取顾客支付给商家的款项，符合盗窃罪的客观构

成要件。”王亮介绍说：“秘密掉换二维码是其获取财物

的关键。”

　　王亮表示，商家向顾客交付货物后，商家的财产权

利已然处于确定、可控状态，此时的收款二维码可看作

是商家的收银箱。不法分子秘密掉换（覆盖）二维码即是用自己的收银箱

换掉商家的收银箱，使得顾客交付的款项落入自己的收银箱，从而占为

己有。此时的不法分子并没有对商家或顾客实施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

行为，不能认定商家或顾客主观上受骗。商家让顾客扫码支付，亦非主观

上自愿向不法分子交付财物。

　　“顾客不是受骗者，也不是受害者，商家是受害者，但不是受骗者。”王

亮认为，此场景中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其以秘密手段掉

换商家二维码获取财物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场景三：使用提前截屏好的付款页面，在消费后假意扫码并出示该付

款页面，多次使用，造成商家财产流失。

　　一个完整的诈骗有五个阶段：欺骗行为、受害人陷入认识错误、基于错

误认识作出处分、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财产受损。

　　“在此场景中，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而商家也陷入了行为人已经付

款的错误认识，并据此处分了货品，由此导致商家的财产遭受了损失，行为

人获得了相应的财物。”杨梦迪表示，此时行为人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行为

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诈骗。

　　杨梦迪提醒，并不是实施了诈骗行为就会构成诈骗罪，还应当根据涉

案数额来判断。刑法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

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

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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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战海峰

　　近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

分局交巡警支队朝天门大队在夜

间酒驾查缉行动中，查获了一名

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男子。

在民警上前盘查时，男子辩称自

己要打电话，一直拖延时间，不愿

意接受询问，但男子身上的酒精

气味却早已“出卖”了他。

　　当时已是半夜，一辆白色小

车在卡点不远处靠边停下，随后从

驾驶室下来一名男子径直离去。这

一系列可疑行为均被民警尽收眼

底，遂上前询问情况。看到民警靠

近，男子一再辩称自己下车是要打

电话，民警便在一旁等候，能闻到

男子身上浓烈的酒精气味一直未

散。看到民警迟迟不愿离开，男子

这下绷不住了，坦白了自己酒后驾

车的行为。

　　随后，民警对该男子进行呼

气式酒精测试，结果为3 6m g /

100ml，已经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民警依法对驾驶人汪某处以

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罚款

2000元的处罚。

　　渝中交巡警表示，广大驾驶

人切勿因酒后驾车心存侥幸，那

些所谓的逃避酒驾测试的“方

法”，全是假的。唯一规避的方法

只有切实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

不开车”。

　　一、酒量大 ，喝一点不 会

影响？

　　有的驾驶人存在侥幸心理，觉得自己酒量好，

少喝点或喝完休息一会儿再驾车上路，不会被查出

酒驾。但其实酒量好坏与血液酒精浓度没有必然关

系。法律规定，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20至80

毫克为饮酒驾车，80毫克以上认定为醉酒驾车。

　　二、酒后挪车不算酒驾？

　　汽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

为当中。驾驶人饮酒后驾驶车辆即使车速再慢，由

于其本人在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上已受到了酒精

影响，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极易发生危险引发

事故，对驾乘人员和周围人群安全造成威胁。

　　三、隔餐酒、隔夜酒不属于酒驾？

　　很多人中午过量饮酒后，下午稍作休息，选择

夜间开车；或者是晚上饮酒，次日早上开车。这些

“隔餐酒”“隔夜酒”也许并未代谢完毕，血液中仍

然含有酒精成分，还是可能涉嫌构成酒驾或醉驾，

这就是通常说的“隔餐酒驾”或“隔夜酒驾”。

　　四、多喝水能稀释酒精含量？

　　有些驾驶人见有交巡警盘查，会赶紧喝水，试

图以此冲淡口腔里的酒味。事实上，交巡警使用的

酒精检测仪，检测的是来自肺部的气体，而不仅仅

是口腔里的。肺部气体，并不会因为喝几口水就能

冲淡，而且体内酒精是一个逐渐代谢的过程，长达

10多个小时，所以喝水无法快速冲淡酒精含量。

躲
避
酒
驾
盘
查
有
﹃
方
法
﹄

全
是
假
的

乘坐列车注意
四个防疫关键“点”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近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增确

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中，有确诊病例（轻型）和

多例无症状感染者，都是从乘坐Z40/Z41次列车上

海至乌鲁木齐的乘车人员在隔离筛查中发现的。

其中，无症状感染者中还包括一名女性列车乘务

员，4月1日在临时为抵乌的Z40/Z41次列车整理卧

具时，与乌鲁木齐市已报告的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使用过的物品有接触。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专家紧急提醒，乘坐列车人员，请充分做好个

人防护，严防在列车行程中出现“漏洞”。

　　乘坐列车时，要时刻注意四个关键“点”，避免

在行程中因为个人防护“漏洞”而被新冠病毒攻

破，最终造成传染。

　　上车过程中，人员密集，乘客从同一个车门上

车，分别往左右两边车厢走，如果在交集的过程中

没有做好个人防护措施，被感染的几率就很大。

　　乘车中摘下口罩喝水或者饮食，暴露的时间

越长，中招的几率也就越大。

　　卫生间的门把手，确诊病例上洗手间时摸过

门把手，其他人员进出就可能从门把手上接触到

病毒，没有及时做好手部卫生，就可能被感染。

　　当乘坐列车时间较长时，乘客在座位上偶尔

拉下口罩或者没有规范佩戴好口罩，也可能接触

到病毒，引起感染。

　　乘坐列车时该如何做好防护？在当前特殊时期，

乘坐列车需要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做好以下步骤：

　　全程规范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在乘车期间最

好不要喝水、饮食，如果需要，尽量选择错开他人

的时间快速进食。如果发现前后排有咳嗽、流涕等

症状的人要更加小心，口罩夹紧鼻梁，从进入车站

到抵达目的地走出车站，全程佩戴好口罩，而且一

定要医用外科及以上级别的口罩。

　　乘车途中勤洗手或者用免洗消毒液清洁，在

触摸座椅、卫生间门把手时，可以使用纸巾或者佩

戴一次性手套。手触碰了座椅扶手、门把手等物体

后，立即用车上的流动水洗手，或者用免洗消毒液

快速进行手消毒。不要用手触摸口罩表面。

　　上下列车最好和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扎

堆拥挤，不与他人在车厢内交谈。在公共区域，如

厕所、饮水间等减少停留时间。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许英 王文庆

　　

　　“内卷”一词，成为现今很多职场的真

实写照。面对复杂的竞争环境，一些劳动者

容易在任性冲动的情绪下提出辞职，事实

上，这种不理性的辞职可能让自身陷入职

业危机。

　　冷静后，这些辞职者中有不少人选择

了反悔。此时，法律允许劳动者撤销自己的

辞职决定吗？劳动者提出撤销辞职申请后，

用人单位通知解除劳动合同，是否算违法

解除？

　　王某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惑。2015年3

月，王某入职某公司担任经理，劳动合同期

至2018年3月。2016年6月24日，王某提交辞

职申请，该公司于3天后批准了王某的申

请。同年7月2日，王某通过电子邮件表示撤

回辞职申请，此后不久，公司以王某辞职后

不办理交接手续、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

宣布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为此，王某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违法，恢复劳动关系，赔偿工资

损失，仲裁申请被驳回后，他以相同的理由

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于2016年6月24

日向公司提出了明确的离职申请且公司予

以接受，该行为具有法律效力。之后，王某

虽称撤销了辞职申请，但未就该撤销行为

早于公司批准其离职或公司同意其撤销辞

职申请提供相应证据，故在王某先行提出

辞职的情况下，其要求确认公司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缺乏依据，据此法院驳回了王某

的全部诉讼请求。

　　对于这样的情况，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的法官表示，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

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

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为保障劳动者的择业自由，该条款

明确赋予了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

利，也就是说，劳动者享有无需用人单位同

意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其最直接

的表现即为申请辞职。

　　那么，劳动者有权辞职后再反悔吗？

　　“要判断用人单位是否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关键要考量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行为的性质及该行为能否撤回或者撤

销。”法官解释称，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属

于形成权，只要劳动者基于真实意思表示

提出辞职且意思表示到达用人单位，即发

生劳动合同解除的效力。

　　换言之，在劳动者辞职申请到达用人

单位后，即不得反悔或者撤销，除非劳动者

撤回辞职的意思表示先于辞职的意思表示

或同时到达用人单位，比如辞职申请和撤

销辞职申请的相关快递同时送达用人单

位；又或者用人单位同意劳动者撤回辞职

申请。用人单位同意撤回，此时相当于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就劳动关系达成了新的合

意，否则双方劳动关系即因劳动者行使单

方解除权而产生解除的法律后果。

　　“劳动者应注重自我调节职场压力，理

性判断职业风险，任性辞职要不得。”法官

提醒，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劳动者确有辞

职的权利，但一定要遵守法律规定，提前三

十日书面通知用人单位（试用期内提前三日

通知用人单位），并及时办理工作交接。为免

受经济损失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劳动者不

要任性辞职，须权衡利弊，谨慎行使法律赋

予的权利，否则单方解除权行使容易，撤回

就难了。

冲动辞职想要反悔，撤回难了


